
附件1：
泰宁县2025年笋竹精深加工专项资金
项目建设补助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我县笋竹加工水平，促进我县林业产业发展，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的通知》(闽财资环指〔2024〕42号)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资环〔2024〕23号)要求，经共同审核研究，结合我县笋竹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建设内容
根据摸底调查、企业申报，县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审核批准，将福建泰宁诚铭竹业有限公司竹制餐具智能化生产线技改项目、福建天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天笙技改项目、泰宁县宇鑫竹木有限公司竹制品精深加工项目、福建泰宁竹圣日用品有限公司竹雪糕棒精益制造项目列为我县2025年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笋竹精深加工示范项目”建设补助。项目建设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二、目标要求
2024年，带动实现笋竹加工产值增速高于当地同期GDP增速，实现竹业总产值16亿元，全县竹农从竹山经营人均收入同比增加1500元以上。
三、补助资金安排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根据《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的通知》(闽财资环指〔2024〕42号)，省级财政下达我县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73万元，主要用于支持我县笋竹精深加工企业的新设备购置补助。
（一）补助企业。按购置生产加工所需设备的采购金额，不高于30%给予补助；竹林认证不超过支出经费50%给予补助。
福建泰宁诚铭竹业有限公司竹制餐具智能化生产线技改项目：购买Ai智能筷子挑选机、全自动筷子包装机、筷子成型机、智能数控锯、智能磨光机等生产设备。
福建天笙竹木制品有限公司天笙技改项目:引进智能化绑片机、破竹机等生产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并引进新型余热锅炉，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泰宁县宇鑫竹木有限公司竹制品精深加工项目：购置自动打码垛机、视觉AI评选机、带除尘双电机抛光机等设备。
福建泰宁竹圣日用品有限公司竹雪糕棒精益制造项目：增加竹雪糕棒成套设备生产线，新采购机器设备：环保吸尘装置、液压智铣机、数控成型机、空气能烘干设备等。
（二）补助资金安排。列入建设项目资金补助企业，具体补助金额以通过验收的实际投资额折算，建设项目共需补助资金173万元，拟补173万元。实行总量控制，具体补助金额根据实际投资情况进行计算，对未按照规定时间完成购置新设备或购置金额不足的项目，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应及时将补助资金或结余资金作出相应调剂或变更。
四、项目的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成立县笋竹精深加工示范项目建设工作小组，由分管的县领导担任组长，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县自然资源局、财政局等相关负责人为成员；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项目规划、实施方案制订、技术指导、总结验收等工作。
泰宁县笋竹精深加工示范项目建设专项资金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组  长：欧阳彬     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副组长：许世赵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组  员：许合春      县财政局副局长
        黄东麟     县林业局局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黄  梅     县财政局经建股负责人
        吴丽丽     县自然资源局计财股负责人
        黄忠斌    县自然资源局林业产业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局二楼泰宁县林业产业服务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黄忠斌；联系电话18105063089。
（二）项目推进。领导小组不定期对项目建设进行督促，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项目工作小组办公室全程跟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时完成项目建设。
（三）资金管理。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实行总量控制，按本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严格资金审批、使用、监督等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切实加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管理，管好用好补助资金，坚决杜绝将补助资金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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